关于预申报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为做好2023年预算编报工作，根据学校财力合理安排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财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共同组织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预申报工作，请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认真组织填报。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预申报范围
各单位计划在2023年通过政府采购购买货物、服务及工程的应申报政府采购预算。
1.根据《云南省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附件一）的规定，各单位计划在2023年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政府采购目录内的货物、服务及工程的项目纳入申报范围。  
2.根据学校财务审批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各单位计划在2023年采购政府采购目录外的货物、服务及工程的项目，相同采购品目的采购项目单次或批量达到或超过20万元的，纳入申报范围。
二、申报要求
1.填报办公设备采购预算的单位应按照《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2018版）》（云财资〔2018〕1号）文件（附件二）规定配置办公设备，严禁超标配置。原有办公设备更新原则上按“去一进一”申报更新采购。已报废或已申请报废设备申报更新采购应附报废相关材料。已达到报废条件还未申请报废的，可在申报采购预算时提交报废申请交国资处审核，达到报废更换条件的可列入采购预算。有新增人员需配备办公设备需经人事处审核同意后列入采购预算。
2.由于学校教学设备已超过教育部制定的配置标准。各单位使用业务经费拟采购教学设备的项目，原则上按“去一进一”申报更新采购。已报废或已申请报废设备申报更新采购应附报废相关材料。已达到报废条件还未申请报废的，可在申报采购预算时提交报废申请交国资处审核，达到报废更换条件的可列入采购预算。
3.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中的印刷服务是主要是指公文用纸印刷服务、资料汇编印刷服务和信封印刷三种服务，其他印刷服务不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打印费、复印费不属于印刷服务。购买的证书、奖状、广告纸、横幅、海报等印刷成品，不属于印刷服务，纳入存货（低值易耗品）管理，不需要报政府采购预算。
4.根据《云南省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规定，复印纸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在本次申报范围内。
5.修缮工程项目预算各申报单位先报后勤服务集团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后勤服务集团报国有资产管理处汇总后报财务处。
6.各单位应分别填报设备采购、服务采购、复印纸采购及修缮工程四类项目填报预算，不允许混报。各项目采购品目代码参见《财政部政府采购品目代码表》（附件三）。
7.各单位应明确采购经费来源（如部门经费、学校经费、财政专项经费等）。如用部门经费采购，可参照2022年下拨的同类经费额度预算2023年经费，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在预算额度内预申报采购预算，如单项资金采购金额超过20万元的应按校长办公会、党委会议事规则先行提请上会研究；如需申请学校经费预算采购，应按校长办公会、党委会议事规则和学校规定程序先行提请上会研究。
8.请各单位提高站位，高度重视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申报工作，并认真按时填报采购预算。2023年未纳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项目将无法办理执行相关采购，同时各单位当年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将做为下一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安排的参考依据。
三、申报时间
各单位请于2022年7月11日18:00时前将相关部门签署意见的《设备采购预算申请表》、《服务采购预算申请表》、《复印纸采购预算申请表》《工程采购预算申请表》《采购项目绩效目标表》（附件四）扫描件通过钉钉预算群提交国有资产管理处汇总，同时提交上述表格电子文档。
由财务处牵头，国有资产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配合，会同有关职能部门，结合2022年度各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对所有拟纳入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申请进行审核，届时财务处将审核调整结果反馈并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再调整后，纳入学校2023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
请各单位负责预算编报的工作人员加入“采购预算申报”钉钉群（去年已加入的无需重复加入）。群号32510923。
附件一：云南省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附件二：《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办公家具配置标准（2018版）》
附件三：2023年采购预算申请表（含设备、服务、复印纸）
附件四：2023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申报表



          国有资产管理处 后勤服务集团  财务处
                        2022年6月27日

 
